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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荥阳法律顾问找安博 法律顾问 【郑州安博】

公司名称 北京市安博（郑州）律师事务所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世贸大厦A座12层

联系电话  17637188688

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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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企业HR或者老板也都越来越重视劳动法律法规，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很多企业在与员工协商解
除劳动合同后都要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协议书中一般都会有“双方再无任何争议纠纷”
等字样，是否员工和企业签署了这样的协议书后，员工即使发现权益被侵害也不能再提起争议仲裁、诉
讼呢?我们一起来看一则案例：

员工张三在A公司工龄是五年，月工资是一万元。在工作中张三经常有一些行为，于是单位提出协商一
致解除，承诺给张三补2个月2万元，张三也同意了。

双方签订了协议：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经济补偿金2万元，双方的劳动关系消灭，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
向甲方主张权利。

但是。。。

过了几个月，张三咨询了律师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A公司补足经济补偿金3万元，他说当时签的时
候不公平，而且不签单位就不给钱。除此之外，张三还要求A公司支付两年来拖欠的加班工资以及未休
年休假工资5万多元。

那么张三的主张是否会得到支持呢？

结果：对于经济补偿金，不论是主张误解还是显失公平，都需要劳动者举证，实践中大部分判决都不会
支持。加班工资和未休的年休假工资还是要支持的，因为协议书只约定经济补偿金，并没有约定加班工
资和未休年休假工资。



因此股权转让所包括的权利是股东权的全部内容：

1.发给股票或其他股权证明请求权;

2.股份转让权;

3.股息红利分配请求权；

4.股东会临时召集请求权或自行召集权;

5.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

6.对公司财务的监督检查权;

7.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记录的查阅权;

8.股东优先认购权;

9.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权;

10.股东权利损害救济权;

11.公司重整申请权;

12.对公司经营的建议与质询权等。

股权转让后，股东基于股东地位而对公司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全部同时移转于受让人，受让人因此成
为公司的股东，取得股东权。

什么是法律顾问呢？很多人对法律顾问不是很了解那么今天安博律所的小编就和大家来聊聊吧。

法律顾问，是指解答法律询问，提供法律帮助的专门人员。如受当事人聘请，为当事人处理有关法律事
务，或接受非su讼事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帮助，或在民事su讼中作为当事人的su讼代理人出庭，或
在xing事su讼中作为被告的辨护人出庭辨护。其责任是为聘请单位就业务上的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
审査法律事务文书，代理参加su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维护聘请单位的合法权益。担任法律顾问是我
国律师主要业务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法律顾问的作用将愈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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